
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管理 

有关事项的决定 

 

（2019 年 4 月 23 日汕头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为了促进和保障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

区）的开发建设，打造区域创新策源地，推动省域副中心城市

和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汕头经济特区实际，现就高新

区有关行政管理事项决定如下： 

一、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

区管委会）主要职责是： 

（一）统筹高新区开发建设相关工作； 

（二）开展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创新，制定、实施高新区

各项管理制度； 

（三）组织编制高新区发展规划和相关规划，按法定程序

报请批准、实施； 

（四）行使高新区经济管理涉及的行政管理职权，具体事

项由市人民政府依据本决定授权确定； 

（五）履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 



二、高新区管委会应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行政管理

体制机制，优化营商环境，依法履行职责，提高行政效能。高

新区管委会应当定期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履职情况。 

三、高新区管委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行使市、区人民政

府及其工作部门通过授权、委托等方式赋予的有关行政管理职

权。高新区管委会行使有关行政管理职权的范围、时间、方式

等由市人民政府规定并公布。 

四、本市各级国家机关应当支持和保障高新区经济发展和

开发建设工作。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干预已经转移的行政管理

职权。 

五、本决定所称高新区的范围包括东西两个片区。其中，

东片区：东至天山北路，南至金凤路，西至华山北路，北至东

厦北路的区域；西片区：西至汕头与揭阳市界，北临莲塘工业

园区北边界、桑浦山自然风景区南边界及大学路，东从广东以

色列理工学院沿已批原高新区范围向南至金凤西路、向东接入

大港河再往南至牛田洋大堤，南沿牛田洋大堤向西北接入金凤

西路的区域；以上区域总面积 29.94平方公里。 

高新区外延区范围：西至汕头与揭阳市界，北至金凤西路，

南沿牛田洋大堤向西北接入金凤西路，总面积 19.62平方公里。 

高新区范围由市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并可根据开发建设

情况适时调整。 

六、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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